金門縣議會陳滄江議員服務處
金門縣建築法規疑義公聽會紀錄

開會時間：103年9月19日（星期五）上午10時整

開會地點：金門縣議會綜合大樓二樓會議室

主持人：陳議員滄江


記錄：吳美瑩 
共同主持人：林議員金量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出席人員簽名冊

1、 主持人致詞：今天我們召開這公聽會是針對金門地區很多鄉親，包括產、學界者反映，金門從戰地政務終止解解嚴後，實施都市計畫將近二十年，二十年不算短的日子，可以讓一小孩子變成有頭腦的大人，金門這二十年的發展我們看得到，是非常的快速，但是我們很遺憾，都市計畫雖然已實施二十年，但是行政部門脚步的牛步化，細部計畫未能公布，讓都市計畫未能完全落實，才產生有別於各縣市不一樣的自然村審議的辦法，原則上我們不預設這委員會不好，但再再的顯示，這委員會的組織及審議的個案造成很多跟憲法規定的法律位階有很大的牴觸，讓很多鄉親在申請建築案，甚至都市計畫上有很大的落差，金門縣議會本席與林議員金量，長期以來對於鄉的權益念茲在茲，經過這段期間我們彙整了後多鄉親，對整個都市計畫、建管法規所產生的疑義，我們認為民意代表除了為民喉舌之外，最重要的是瞭解鄉親的需求，我們認為這公聽會是很嚴謹的，我們希望列席行政部門官員，要好好傾聽民意及意見，我們會將公聽會做成正式紀錄，在即將召開的定期大會提正式提案，甚至不排除修改自治條例，為了民眾的權益，責無旁貸。今天公聽會流程報告如下，先報告彙整議題，開放產、官、學者提意見，再請列席建設處官員針對意見回應，將結果彙整成正式紀錄，並由本席及請林議員總結。
2、 共同主持人致詞：金門實施戰地政務很久，造成有些事情限制了地區的發展，有些狀況也是繼續延用，沒有隨時機及時間的調整，自然村審議委員會全國獨有，個人今天提出些淺見可能與各位同感，今天為什麼要召開公聽會，也是要提供行政部門，依照民意走向及地區的需要，作必要的修正與調整，個人提供以下意見請行政部門及建築界特留意的。
1、 自然村審議委員會審議委員，要能考量地區的特性。
2、 現建的自然村的住宅斜屋頂，是閩南式嗎？真正閩南式建築有四合院、三合院等等，最多一樓半，但現在的三樓的斜屋頂四不像，為了防範三樓加蓋或違建增建，而作出的制度，而不是為了地區的特色及民眾的需求而設，希望行政部門真正的去思考民眾所需。
3、 地區的建築面積有限，縣府政策希望人口回流，人口回流要他住那裏，屋子一定劇增，土地面積又不會長大，唯有往空中發展，這才是我們思考方向，行政部門應從這迉向去思考，這才是地區之福。
4、 我們會請相關建築方面，如使用者需要什麼造型就什麼造型，如需配合自然村造型，政府就應有相對應的補助辦法，如果要閩南式建築應是紅瓦，而不是變相的瓦等等。

3、 會員提供建言及議題：
1、 金門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許可審議委員會的定位問題：
金門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許可審議委員會，主要係替代細部計劃而設的自然村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由於審議委員會的組成，行政部門相對依賴，造成細部計畫延宕頒布實施，未符合社會期待，並牽引建築法規不週延等相關議題，由來已久，在細部計畫尚未完全落實之前，政府相關法令對於地區自然村的規範是否有當？以及金門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的個案所引用的審查標準是否有當？這一些都是可以透過公聽會的討論來給施政者參考的。
(1)、 建設處王科長針對上列問題先回應：為什麼是自然村專用區，今天談的是建築法規的公聽會而是實上是都市計畫的公聽會，還是要講為什麼是自然村專用區，都市計畫要變成可建用地，在臺灣很直接就是住宅區，劃成住宅區就要區段徵收，區段徵收之後大家就分到40%~45%，最高50%，民國85年發現金門有160多個很傳統的聚落，要劃成住宅區，就要區段徵收，又要規劃路及工程，又160多個聚落要如何去處理，就想了一個自然村專用住宅區，讓大家用開發許可方式來做，這樣有什麼好處，區段徵收只能蓋50%，但自然村專用住宅區100%是建地啊！在思考點就不一樣，當然要依照當時制定的規則來審議，剛剛陳議員講，牴觸憲法，如果真的是這樣，法制單位也不會讓我們執行到現在，大家在談的是為什麼要審議，這審議委員會是這樣子來的。最近，是有在做細部計畫及自然村的分類分級，主要在做什麼，我們的老聚落有一些老房子，是很漂亮的，但是你丟一很大的新式的房子下去，旁邊的景觀全部不見了，甚至會影響到自然村原本聚落居民的生活方式，這難道政府不用管嗎？還是要管！在要管的情況下，現就將自然村的分類分級及一些相關措施如容積移轉等。
(2)、 建設處王科長針對細部計畫回應：細部計畫第一期湖下與東、西村年底完成，其他106年可以完成。

(3)、 建設處王科長針對審議委員會平均每案審議時間多久？最短多久？最長多久？有無效率？影響人民權益？回應：最早以前每個月才召開一次，目前每二週召開一次，有時候一次審二十多個件。
(4)、 建設處王科長針對審議委員會第一次審議決議意見，業主修正後，還需審議委員會再審嗎？這樣每次不同委員審查每次又出現新的意見，叫人民修到什麼時候？回應：如果這案件條件、位置一樣，不會這樣，如果沒有重大修改，是不可能發生的。

2、 建議金門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意見要明確清楚，不宜用不確定法律概念(如傳統語彙處理)，尤其自然村審議是替代細部計畫，一定要明確可行，最好用例舉項目(而且要隨著時間的改變調整)。
· 建設處王科長針對上列問題回應：這些都是在自然村才會受到限制，但不會要求到很細，而是以傳統圍欗。
· 陳議員滄江決議：希望建設處有就要改，有人建議一定存在這問題，只是在會中不願講出來而已。
3、 本縣金門特定區計畫自然村在適用建築法第32條涉及未完成道路闢建之建築基地申請建築執照出入通路之執行方式解釋令問題。
說明：
(1)、 有關本縣金門特定區計畫自然村在適用建築法第32條涉及未完成道路闢建之建築基地申請建築執照出入通路時，對於自然村通路普遍不足3.5公尺的，在地方環境及特性的考量下，應尋求一條讓民眾可以走的路，也就是找一條較適合地方環境的路。

(2)、 對於「建築法第32條涉及未完成道路闢建之建築基地申請建築執照出入通路之執行方式解釋令自102年2月6日生效後如何處理？為何近期才納入審議。

(3)、 金門縣政府是否能依據建築法第99-1條規定及本縣聚落特性，訂定適宜本縣之建築管理辦法，以符合縣民的需求。
陳議員滄江補充背景說明：依照內政部台內營字第1020800210號解釋函規定，經指定建築線且未完成闢建之道路為出入通路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三、經指定建築線之道路尚未開闢，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以其他現有巷道為出入通路者，其寬度應在三點五公尺以上，並鋪設路面、完成公共排水溝且水電可接通輸送。以現有巷道為出入通路，依法免設停車空間者，前項寬度得減為二公尺以上。這是指什麼？係指都市計畫主要、細部計畫皆已擬定發布實施的區域，但是部分計畫道路尚未依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道路闢建，而建築基地位於該未完成闢建之計畫道路，法令允許該建築基地申請建築執照，但須依本解釋出執行方式辦理。就教於王科長：都市計畫主要、細部計畫皆已擬定發布實施的區域嗎？金門的自然村適用本解釋函嗎？區域內的申請建築執照，仍可回歸金門縣現有巷道自治條例的規定。
決議：

(一)建議今後申請建築執照個案辦會勘。
(二)請建設處就32條適法性及應該可以幫助民眾的部分，於下週五前回復。
4、 自然村土地買賣分割，有關停車空間檢討問題。
自然村土地己分割(兄弟共有地分割)兄之土地已賣予他人開發建築，現弟弟土地申請開發建築，縣府要求與兄賣出土地之地主合併檢討停車空間，請問合併檢討停車空間之依據法條(源)在那裏？
· 建設處王科長針對上列問題回應：依據金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許可審議規範 ( 民國 98 年 02 月 20 日修正 )第三點 第（七）款：申請案件採分照申請者，辦理停車空間檢討時應將各照基地之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合併計算後，整體依建築技術規則之標準檢討設置，並不得設置於建築物之一樓室內空間。為什麼會這樣？1.早期有很多業主把一樓規劃為停車空間，後來賣出，客戶就把它當做補習班、住宅等等，現在又有同業競爭，政府機關就去查違規使用，罰6萬元，造成很多民怨。2.這些都是自然村，同業開發後賣出去，沒有停車空間，就停車在鄰地，你要開發別人也要開發，所以要設停車空間，法令有這樣規定，種種都是為大眾好的。
· 金門縣不動產開發公會法規小組召集人何應權發言：金門自然村開發許可的建蔽率、容積率及高度限制，讓我們在停車獎勵的部份沒有辦法使得出來的，我們很希望我們的建案都可以有停車空間，而且我們希望地下室可以來做停車獎勵的。可是因為我們的高度及法規的種種限制是沒有辦法做出來的，縣政府要去維護金門村落風貌，我們非常認同，我們也配合政府的政策積極努力維護金門建築風貌，可是我們也要考慮百姓的權益，百姓的權益這筆土地容許他60%建蔽率、180%容積率，縣政府是否可以就主管機關權責，怎樣讓百姓這筆土地的開發利用，得以在法的權益得到他的需要，我想我們都希望有地方停車，但我們做不到，因為我們的限制太多。
· 金門縣不動產開發公會理事王立邦發言：剛剛王科長提到，有些車位可能在設計上把車位放在室內，那是早期，實際上他們爾後做店面時未能領到商業登記執照，這應是使用上的問題，不是開發許可的問題，如果他是違規使用，應該用其他法管制他，在臺灣一樓是可以做停車空間的，有人想要有隱私空間的問題。

· 建設處王科長針對金門的透天厝一樓什麼時候不可以當位車的問題回應：民國 90 年修正依據金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範時 ，是都市計畫內容的一部份，都市計畫法高於建築法。請建築同業，用比較正面的的思維去處理。

決議：做成提案提議會討論。
5、 自然村審議規則規定「30%供公眾使用面積」，停車位、通往地下室之車道、陽台均不得計入，嚴重影響民眾權益，建議回歸建築技術規則。
· 建設處王科長針對上列問題回應：30%供公眾使用面積按規定是要捐給政府的，後來縣政府變通，只要留30%供公眾使用就可。

決議：做成提案提議會討論，並建議用建築技術規則管制。

6、 金門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許可審議時，對於法規不週延的個案問題。
金門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許可審議委員會係依據金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金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許可審議規範及金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許可審查辦法等規定辦理審議，對於法規不週延的個案，應以當時的法規來決議，而不是以委員會的決議直接退回要求修改，委員會認為法規不周延，應從下個案件生效，也就是不溯及既往原則。
· 建設處王科長針對上列問題回應：在這裏重申委員會沒有規定的也不能無限上綱。

決議：如有個案再提出討論。

7、 建請訂定明確的巷道認定標準或依據建築法第四十八條建築線指定。
為提高建照申辦效率，建請訂定明確的巷道認定標準，如不能認定時，應依據建築法第四十八條由主管機關逕行建築線指定。
· 建設處王科長針對上列問題回應：其實這案子應該是各位同業，每次去鄉鎮公所申請現有巷道證明碰壁，鄉鎮公所怕鄰地有問題，現有巷道認定標準大法官會議400號解釋很明確，有三條件，這是執行的問題，我們盡量跟鄉鎮公所溝通改善。另外指定建築線，要現況測量，再到現場把這條線訂出來、送件、都市計畫承辦人再到現場確認，才可發建照等等，1.測量要經費、技師要錢吧，業主及開發者要多發錢及至少要多一個月時間，基於鄉親的權益，還是依照現行辦法處理。
· 陳勝川建築師發言：現有巷道認定，鄉鎮公所承辦人其實面對各方有壓力在，要不要我們訂一明確的會勘辦法，由鄉鎮里長幹事縣政府都計建管等一起會勘，是不是影響他人權益，影響他人權益時是不是影響未來開發，其實還是要認定其寬度，不要讓公私有土地認定有別，讓鄉鎮公所承辦人承受這麼大壓力，透過另一機制來解決問題。
決議：提案建請縣政府製訂現有巷道認定會勘辦法。

8、 建請放寬自然村若蓋公寓時樓梯應可延伸至樓頂。
自然村若蓋公寓時目前樓梯是無法延伸至樓頂,基於民眾使用上實際之狀況例需上頂樓實施水塔清洗,鈔水表,樓頂防水維修,火災逃生等等因素,故應該回歸技術規則。

· 建設處王科長針對上列問題回應：其實這案子有個案在斜屋頂建水塔等，是設計的問題，有一些建築師設計得很奇怪，所以還有很多問題。

· 陳水芳發言：我現蓋三樓樓梯是臨時，以後如果發生問題是政策害人，還是......。

決議：建議縣政府調整。

4、 與會人員提供建言：
許燕輝發言：細部計畫從住專一到三，以後發布容積率最大上限240%，要10公尺或12公尺寬度的道路以上，才有辦法使用240%容積率，基本上現在規劃的道路寬度，很多是沒有辦法做到240%容積率，因為只有外圍的區域才有辦法，住專三的部分，以後的公共設施由政府做，還是由百姓做，如果由政府做，試想而知是一個不確定長時間的限建，因為自然村可以開發，細部計畫公布後是不是開始限建了，如果限建了，是不是又回歸到區段徵收，1000平方公尺是不是又少了50%，政府在擬定及公告應該要讓百姓知道，與百姓溝通，否則限建又是二年。
建設處王科長針對上列問題回應：我們會與百姓溝通，會有相關的配套措施。

5、 主辦單位綜合回應：
· 陳議員滄江總結：今天透過公聽會討論了很多，很多還沒有辦法立即解決，不過感謝建設處王科長等官員很有耐心來解決這些問題，今天最重要的第三案：(一)請縣政府今後申請建築執照個案辦會勘。(二) 請縣政府建設處就32條適法性及應該可以幫助民眾的部分及空間作成書面資料，於下週五前回復，我們會透過立法委員向中央建議、溝通。另第五案我們會做成提案建議縣政府處理。第六案沒有個案沒有辦法討論，第七案做成提案建議縣政府辦理，第八案做成提案建議縣政府研究辦理，第二案建議縣政府擬定比較標準規範，才不會讓百姓無所適從。
· 縣政府王科長綜合回應：感謝各位同業對法規的支持，幫你們解決問題，我們就了一問題，感謝陳議員給我們這麼好的說明平台。
· 林議員金量總結：
今天早上觀察了一下，陳議員很用心蒐集到這麼多不同聲音召開公聽會，議會只有議員可以參加會議，佷多鄉親的意見不能表達，在不能表達又要跟政府部門溝通的情況下，唯有透過公聽會讓鄉親表達，與政府部門面對面溝通，我們感謝陳議員的轉述。在此個人對今天公聽會有以下看法：
(1)、 政府部門就是要為百姓解決問題，不是為了工作方便來設置障礙，提供公務員參考，不要某些法規對自己有利而限制了百姓的利益，有些法規需要因地制宜。今天對於建築法規，為什麼有這麼多人願意撥時間及熱心的來參與，縣府部門應感謝他們，由他們當中可以蒐集到百姓的聲音，剛剛我在外面聽到陳議員請建築師、建築業者發表一下意見，假如我是他們也會有同樣的心裏，比較不方便發言，為什麼？我發言多了，建設處就找我的麻煩，東刁西刁，造成困擾，由陳議員轉述比較適宜，他們來了就是精神的支持。
(2)、 行政部門對於相關的法規修訂，我們理解到業者或家也是實踐家，因為他們可以碰到相關的問題，行政部門應針對這些問題，再製訂相關管理辦法或規定時，應審慎的考量到，因為這是一個寶庫，如果他們不提出來，畢竟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希望建設處透過細部計畫，應該考量到的要考量到。
(3)、 政府要服務我也常提到，有些政策法規要因地制宜，剛剛鄉親提到，巷道有多寬，要旁邊的人開證明，其實可以修飾，只要現場會勘，巷道寬度就可以了，如果要旁邊的人讓道出具證明，如果是你，你肯嗎？另再舉例，如烈嶼鄉羅厝，要距海岸線500公尺才能建築，不要說500公尺，15公尺也不到，他本來就世居在那裏，所以要因地制宜。
(4)、 剛剛有建築師及鄉親意見特好，通道、既有巷道只要拍照就好，不一定要實地會勘，不一定要附相關證明，今天將心比心，你門口有一通道，要你開出證明，你會嗎？
(5)、 剛才建設處王科長提出今天的公聽會是建築法規公聽會不是細部計畫的公聽會，其實細部計畫是依據建築法而來，所以這只是案例，今天公聽會非常成功，因為大家都心平氣和，其實身為民意代表是轉達民意，雖有加強語氣，但相對有建設性的。
(6)、 不同的聲音是好事，總是他有委屈才有不同聲音，請行政部門特別留意。
6、 散會：中午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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